




 
广州市 2015 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 

分配时间安排 
 

 

 

工作流程 分配时间 

房源点开放日 2015 年 7 月 3 日~7 月 5 日 

领取资料 2015 年 6 月 30 日~2015 年 7 月 20 日

意向登记 2015 年 7 月 6 日~2015 年 7 月 20 日

意向登记复核 2015 年 7 月 6 日~2015 年 8 月 7 日 

公示意向登记 2015 年 8 月 12 日~8 月 17 日 

复核异议申诉 2015 年 8 月 12 日~8 月 18 日 

公布配租名单 2015 年 8 月 19 日 

摇号预分配 2015 年 8 月 20 日 

摇号预分配结果公

示、接受举报 
2015 年 8 月 21 日~8 月 25 日 

领取资格复核资料 2015 年 8 月 26 日~8 月 31 日 

递交资格复核资料 2015 年 9 月 6 日~9 月 24 日 

资格复核、举报及异

议核查，公布资格复

核、举报及异议核查

情况 

2015 年 9 月 6 日起 

发放入住通知书、办

理入住手续 
2015 年 11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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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配对象 

 

（一）意向登记结束（2015 年 7 月 20 日）前取得公共租赁

住房有效轮候号，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条件，未参加 2014 年公

共租赁住房补录分配意向登记的轮候对象，包括领取住房租赁补

贴后变更保障方式为实物配租，并取得有效轮候号的轮候对象。 

（二）参加 2014 年公共租赁住房补录分配未获分配房源的轮

候对象（不含获得补录分配公共租赁住房后弃租的家庭）。 

 

 取得有效轮候号是指取得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号且公共租赁住

房保障申请受理后审核通过的。 

 2015 年 8 月 20 日举行 2015 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的公开

摇号预分配仪式，经摇号预分配获得配租的轮候家庭须按规定

参加资格复核，经资格复核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条件（详见

第 66 页）的家庭方可办理入住手续；经资格复核不符合公共

租赁住房配租条件的，将取消轮候及配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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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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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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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填写说明  

 

 

 
 

广州市 2015 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 

分配意向登记表 

 
 

户籍所在行政区： 越秀区 

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北京街 

申请人姓名： 张三 

身份证号码： 440105196501101111 

申请表号： 穗公租房申字 201300001 

轮候号： 1-20130800001 

手机号码： 13888888888 

固定电话： 020-88888888 

★轮候对象可登陆网站（www.la  

ho.gov.cn）查询轮候号。 

★所填写的轮候号应为有效轮

候号，即取得公共租赁住房轮候

号且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受

理后审核通过的，未经审核通过

的，轮候号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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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向登记说明 
轮候对象在填报广州市2015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首轮分配意向前，应当仔细阅读如

下内容及《广州市 2015 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摇号分配指引》（下称《分配指引》）： 
（一）分配对象 
1.意向登记结束（2015 年 7 月 20 日）前取得公共租赁住房有效轮候号 1，符合公共租

赁住房配租条件（详见本表第 ，未参加 2014 年公共租赁住房补录分配意向登记的轮候

对象，包括领取住房租赁补贴后变更保障方式为实物配租，并取得有效轮候号的轮候对象。 
2.参加 2014 年公共租赁住房补录分配未获分配房源的轮候对象（不含获得补录分配

公共租赁住房后弃租的家庭）。  
（二）分配原则：本次公租房分配按照下列分配原则的先后顺序对具有配租资格的家

庭进行排序并随机配房： 
1.家庭人口 2与户型对应原则 。4 人及以上家庭分配三房一厅，3 人户、2 人户中父

女或母子结构的家庭分配二房一厅，其他 2 人户分配一房一厅，1 人户分配一房。三房一厅

在满足 4 人及以上家庭需求后仍有剩余的可向 3 人户配租；二房一厅在满足 3 人户、2 人户

中父女或母子结构的家庭需求后仍有剩余的可向其他 2 人户配租；一房一厅在满足其他 2
人户需求后仍有剩余的可向 1 人户配租。 

2.配租顺序原则。公共租赁住房按如下先后顺序进行配租：（1）优先配租对象 3；（2）第一

序列轮候对象；（3）第二序列轮候对象；（4）第三序列中曾参加我市 2010 年公共租赁住房调查

的对象；（5）第三序列的其他对象。同一配租顺序的轮候对象之间按轮候号先后排序。 
3.多房源点选择原则。1 户家庭可选择 1~11 个房源点。根据分配对象的配租顺序及所

选配租房源点的先后，通过电脑摇号系统确定配租房源点的配租资格。 
4.楼层分配原则。获得配租资格的轮候家庭进行电脑摇号随机分配公共租赁住房，其中

孤寡老人及有视力、肢体残疾的（1～3 级或重度）残疾人家庭，同等条件下优先分配低层

或带电梯房源。 
（三）领取资料及准备所需提交资料时间（2015 年 6 月 30 日~7 月 20 日）。 
1.资料领取。参加意向登记的分配对象可于 2015 年 7 月 6 日~20 日前往户籍所在地街

道办事处（镇政府）领取《广州市 2015 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意向登记表》（下称《意

向登记表》）、《分配指引》等相关资料。 
2.填表准备。分配对象根据房源情况及轮候情况结合目前的家庭情况，考虑意向登记

意愿，并按要求准备意向登记及资格复核所需提交的相关资料。 
3.填表要求。参加意向登记的分配对象需填写本表“承诺声明”、“意向登记表”、“家庭

基本情况申报表”的内容。 
4.需提交的资料： 
（1）《意向登记表》原件。 
（2）户籍证明：申请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户口簿或集体户口卡复印件。 

                                                        
1 取得有效轮候号是指取得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号且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受理后审核通过的。 
2 家庭人口是指经审核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的家庭保障人口。 
3《轮候细则》第十四条，处于轮候册中的对象具有以下 
情形之一的，给予优先配租：（1）属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家庭；（2）属孤老家庭；（3）有家庭成员属三

级以上（含三级）残疾人；（4）属自有产权住宅被依法征收（拆迁），并已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的家庭；（5）
属民政部门核定的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或市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家庭；（6）属区以上各级政府评定的见义勇为

人员家庭；（7）属市以上各级政府表彰的劳动模范。 

★请先认真阅读意向登记说明后再填报表格内

容。注意意向登记时间及注意事项。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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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民身份证明：申请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16 岁以下家庭成员未

办理身份证的，可提供注记有身份证号码的户口簿复印件）。申请人配偶非本市市区城镇户

籍但在本市工作或居住的,除身份证明外，还需同时提供本市居住证或在本市缴纳社保证明。 
（4）婚姻证明：申请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的婚姻证明复印件。已婚的提供结婚证；

离异的提供离婚证（含离婚协议书）或有效离婚判决书，丧偶的提供结婚证及丧偶证明；

未婚的提供未婚证明（法定结婚年龄以下的可免交）。 
（5）因就学、服兵役等原因迁出本市市区城镇户籍的，需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证明

原件。 
（6）属于优先配租的对象提供相关证明：①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②孤老；

③有家庭成员属三级以上（含三级）残疾人；④自有产权住宅被依法征收（拆迁），并已

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的；⑤民政部门核定的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或市总工会核定

的特困职工家庭；⑥属区以上各级政府评定的见义勇为人员家庭；⑦属市以上各级政府表

彰的劳动模范。 
以上（2）~（6）项资料需提交复印件，并提供原件供工作人员核对。 
意向登记复核期间，如经街、区部门审核人员发现申请对象资料提交不全或不符合要

求，申请对象未在规定时间内补齐资料的，视为放弃本次意向登记。 
（三）意向登记时间：分配对象可于 2015 年 7 月 6 日~20 日前往户籍所在地街镇递交

《意向登记表》及相关资料和证明。各街镇将意向登记信息录入系统，打印并向申请人发

放《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意向登记确认通知》和《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意向登记确认回执》。 
 
（四）注意事项 
1.关于获配租后资格复核的问题。本次公租房分配采取先摇号预分配取得配租资格，

再对获得配租资格的家庭进行资格复核的方式。经配租资格复核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条

件（详见本表第 页）的家庭方可办理入住手续；经资格复核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条

件的，将取消轮候及配租资格。已取得配租资格的对象应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资格复核，未

在规定时间内递交资格复核资料参加资格复核的家庭，视为放弃配租，若未在规定时间内

书面确认弃租的，视为放弃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2.关于配租后轮候号的问题。已获得配租的以及获得配租后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租赁

合同的分配对象的轮候号将被注销，被注销的轮候号不得使用。 
3.关于获配租后弃租的问题。（1）取得配租资格后放弃配租的，需在规定时间内(2015

年 9 月 6 日~24 日)前往广州市住房保障办事窗口（地址：越秀区豪贤路仁生里 36 号）书

面确认弃租。自书面确认弃租的次月起重新轮候，与新申请对象一同由系统集中于该月最

后一天进入第三序列，自动随机产生轮候号；未在规定时间内书面确认弃租的，视为放弃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2）优先配租对象弃租的，优先配租对象只享受一次优先配租机会，

如获配租公租房后弃租，再次申请配租公共租赁住房的，不再给予优先配租。 
4.关于承租直管房、单位自管房的问题。已承租直管房或单位自管房的家庭，在承租

并入住公共租赁住房后，应当在 1 个月内退回原租住的直管房或单位自管房；逾期不退的，

根据合同约定收回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 
5.关于租金、履约保证金问题：（1）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以单套建筑面积计算，参照

市场租金水平结合收入情况分档次确定租金标准。各房源点的租金标准可查阅《分配指引》。

（2）获配租家庭在签订租赁合同时需按相当于 2 个月实际房屋租金的标准支付履约保证

金。合同期满或终止后，如承租家庭无违约行为，结清承租期间房屋产生的有关费用并依

时迁出户口的，将全额退还履约保证金本金（不计利息）。未按时缴纳租金或为结清承租期

间房屋产生有关费用的，可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欠缴的费用。 

★请阅读《意向登记表》第 页内容。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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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诺声明 
我家庭已阅读并承诺遵守上述意向登记说明、《广州市 2015 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摇

号分配指引》等有关规定，知悉并遵守以下规定： 
1.本次公租房分配采取先摇号预．分配取得配租资格，再对获得配租资格的家庭进行资

格复核的方式，经配租资格复核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条件的家庭方可办理入住手续；经

资格复核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条件的，将取消轮候及配租资格; 
2.我家庭郑重声明意向登记时已如实申报所有情况，明确知悉如未如实申报将被取消

本次配租资格，重新生成轮候号。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签名： 

张三、李四、张小 

三、意向登记表 

序

号 
房源点 区域 

总套

数 

家庭人口与户型对应 

1 人户 2 人户 

3 人户、2人户

中父女或母子

结构的家庭 

4 人及以

上家庭 

一房型 一房一厅 二房一厅 三房一厅 

1 瑞东花园 黄埔区 3072 728 968 856 520 
2 棠德花苑(新建) 天河区 3433 —— 830 1605 998 
3 龙归花园 白云区 2488 1350 424 385 329 
4 分散房源（海珠区带电梯） 海珠区 114 —— 35 35 44 
5 分散房源（荔湾区带电梯） 荔湾区 6 —— 5 1 —— 
6 分散房源（天河区带电梯） 天河区 175 —— 61 62 52 
7 分散房源（白云区带电梯） 白云区 208 6 70 106 26 
8 分散房源（黄埔区带电梯） 黄埔区 279 82 18 145 34 

9 
分散房源 

（海珠区不带电梯） 海珠区 4 —— 4 —— —— 

10 
分散房源 

（白云区不带电梯） 白云区 16 1 7 7 1 

11 
分散房源 

（天河区不带电梯） 天河区 36 15 16 3 2 
合计 9831 2182 2438 3205 2006 

注：①三房一厅在满足 4 人及以上家庭需求后仍有剩余的可向 3 人户配租；二房一厅在满足 3
人户及 2 人户中父女或母子结构家庭需求后仍有剩余的可向其他 2 人户配租；一房一厅在满足

其他 2 人户需求后仍有剩余的可向 1 人户配租。②市住房保障办将根据轮候对象意向登记情况

调整最终供应房源套数。 
 
 
 

★注意：本次分配采取先摇号预分

配，后资格复核的方式。 

★请申请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认真阅读意向登

记说明及《分配指引》后，在本栏中签名。未按

规定签名的，不予受理意向登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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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轮候家庭结合房源点户型情况以及家庭

保障人口情况，按照家庭人口与户型对应原

则，谨慎填写意向房源点！ 

★4 人及以上家庭仅可填写有三房一厅户型

的房源点；3人户可填写有三房一厅或二房一

厅户型的房源点；2人户中父女或母子结构家

庭可填写有二房一厅户型的房源点；其他 2

人户可填写有二房一厅或一房一厅户型的房

源点；1 人户可填写有一房一厅或一房型户型

的房源点。 

★举例：如 1 人户选择了“分散房源（荔湾

区）”作为意向房源点，因该房源点仅有一房

一厅房源，且一房一厅只在满足 2 人户的需

求后有剩余的才向 1 人户进行配租。如该房

源点向 2 人户完成配租后没有剩余的，则选

择了该房源点作为意向的 1 人户将未能获得

配租该房源点房源。 

★选择的房源点数量越多，获配租的机会越

大！ 

四、家庭基本情况申报表 
（一）家庭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与申请人

关系 
性别 

是否本市

城镇户籍 

是否在本

市工作或

居住 
婚姻状况 身份证号码 

1 张三 申请人 男 是 是 已婚 440105196501011111 
2 李四 配偶 女 是 是 已婚 440105196602022222 
3 张小 儿子 男 是 是 未婚 440105200003033333 
4        

5        

6        
（二）优先配租情况 
1.优先配租情形 

★应为公租房申请表

填写的申请人。 

★轮候家庭如有优先配租情形的，应如实申报，

并填写相应证件情况。经审核，申报情形属实的，

将予以优先配租；如未申报或申报信息不属实

的，不予优先配租。 

★优先配租对象只享受一次优先配租机会，如获

配租公租房后弃租，再次申请配租公租房的，不

再给予优先配租。 

 

我家庭申请按以下房源点的先后顺序．．．．分配公共租赁

住房： 

第 1 房源点： 瑞东花园  （必填，填写房源点名称）； 
第 2 房源点： 棠德花苑(新建)  （选填，填写房源点

名称）； 
第 3 房源点： 龙归花园   （选填，填写房源点名称）； 
第 4 房源点：            （选填，填写房源点名称）； 
第 5 房源点：            （选填，填写房源点名称）； 
第 6 房源点：            （选填，填写房源点名称）； 
第 7 房源点：            （选填，填写房源点名称）； 
第 8 房源点：            （选填，填写房源点名称）； 
第 9 房源点：            （选填，填写房源点名称）； 
第 10 房源点：           （选填，填写房源点名称）； 
第 11 房源点：           （选填，填写房源点名称）。 
请谨慎填写，可填写 1~11 个房源点，结合自身所需房

源点的先后进行填写；未按表中所列房源点名称填写

的，该填写房源点无效。请注意家庭人口与户型对应原

则，如所选意向房源点无你家庭人口所对应的房型，需

自行承担未获配租的风险。不带电梯的分散房源楼层较

高，请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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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下列情形（是请在（ ）打“√”，否打“×”）： 

（1）属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家庭（× ）； 

（2）属孤老家庭（×）； 

（3）有家庭成员属三级以上（含三级）残疾人（√  ）； 

（4）属自有产权住宅被依法征收（拆迁），并已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的家庭（ ×  ）； 

（5）属民政部门核定的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或市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家庭（ √）； 

（6）属区以上各级政府评定的见义勇为人员家庭（ ×  ）； 

（7）属市以上各级政府表彰的劳动模范（ ×  ）。 

2.持有“三证”情况 

证件名称 有效期限 持证人 人数 核定家庭成员名单 
广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广州市低收入困难家庭证 2015 年 6 月 张三 3 张三、李四、张小 

广州市总工会特困职工证     

3.持有三级及三级以上“残疾人证”情况 
1 姓名 李四 残疾类型 肢体 残疾部位 下肢 等级 一级 
2 姓名  残疾类型  残疾部位  等级  

3 姓名  残疾类型  残疾部位  等级  

注：三级及三级以上，即一、二、三级及重度。 

4.持有其他证件、证明 
1 证件名称  姓名  发证机关  人员类型  

2 证件名称  姓名  发证机关  人员类型  

3 证件名称  姓名  发证机关  人员类型  
注：需填写人员类型包括：（1）优抚对象；（2）孤老；（3）区以上各级政府评定的见义勇为人员家庭；（4）
市以上各级政府表彰的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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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级住房保障部门审核意见 
（一）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审核意见 
经审核： 

1.已受理并录入意向登记系统。 

2.（  ）该家庭符合意向登记条件： 

（1）该家庭保障人口为    人，（  ）是（  ）否 2 人户父女或母子结构的家庭。 

（2）该家庭是否属优先配租对象（  ）是（  ）否，具体属于以下情形： 

1）属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家庭（  ）。 

2）属孤老家庭（  ）。 

3）有家庭成员属三级以上（含三级）残疾人（  ）。 

4）属自有产权住宅被依法征收（拆迁），并已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的家庭（  ）。 

5）属区民政部门核定的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或市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家庭（  ）。 

6）属区以上各级政府评定的见义勇为人员家庭（   ）。 

7）属市以上各级政府表彰的劳动模范（   ）。 

3.（  ）该家庭在意向登记受理后放弃本次意向登记： 

    （  ）该家庭书面放弃本次意向登记。 

    （  ）该家庭资料提交不全或不符合要求，未在规定时间内补齐资料，视为放弃本次意向登记。 

4.（  ）该家庭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条件，原因为                                      。 

经办人：         复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二）区住房保障部门复核意见 
经审核： 

1.（  ）该家庭符合意向登记条件： 

（1）该家庭保障人口为     人，（  ）是（  ）否 2 人户父女或母子结构的家庭。 

（2）该家庭（   ）是/（   ）否优先配租对象。 

（3）该家庭（   ）是/（   ）否属于轮候册第三序列中曾参加我市 2010 年公共租赁住房调查。 

2.（  ）该家庭在意向登记受理后放弃本次意向登记。 

（  ）该家庭书面放弃本次意向登记。 

    （  ）该家庭资料提交不全或不符合要求，未在规定时间内补齐资料，视为放弃本次意向登记。 

3.（  ）该家庭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条件，原因为                                      。 

4.意向登记信息无误。 

经办人：         复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注：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属实的，以区住房保障部门审核意见为最终审核结果。《意向登记表》、

《确认通知、回执》及意向登记相关资料由区住房保障部门留存归档，并根据市住房保障办（事

务中心）受理的异议申诉情况，将需异议复核的《意向登记表》、《确认通知、回执》及意向登记

相关资料提交市住房保障办（事务中心）进行异议复核。 

★经公示申请家庭提出异议的，由市住房保障部门填写如下内容： 

（三）市住房保障部门公示异议核查意见 

★以下内容由各级住房保障部门

填写，轮候家庭无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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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示，申请人提出异议                                       ，已对异议申诉进行复核： 

（1）（ ）异议申诉属属实：①该家庭保障人口为     人，（   ）是（   ）否 2 人户父女或母

子结构的家庭。②该家庭（   ）是/（   ）否优先配租对象。③该家庭（   ）是/（   ）否属于轮候

册 第 三 序 列 中 曾 参 加 我 市 2010 年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调 查 。 ④ 意 向 登 记 信

息                                      。 

（2）异议申诉不属实，根据区住房保障部门复核意见： 

（  ）该家庭符合意向登记条件，根据区住房保障部门复核意见参加摇号配租。 

（  ）该家庭在意向登记受理后放弃本次意向登记，终止该家庭意向登记流程。 

（  ）该家庭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条件。 

 

经办人：         复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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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应当具有本市市区城镇户籍，并在本市工作或

居住。  申请人配偶非本市市区城镇户籍但在本市工作或居住的，应当作为共同申请

的家庭成员。  户籍因就学、服兵役等原因迁出本市市区的，可作为家庭成员共同申

请。 
（二）2014 年家庭可支配收入、资格复核时家庭资产净值符合政府公布的标准（详

见下表）。 
（三）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或现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9 平方米；

租住的直管房、单位自管房人均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米（或人均居住面积低于 10 平方

米）。 
（四）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须在申请之日前 5 年内在本市没有购买、出售、

赠与、受赠、离婚析产或自行委托拍卖过房产。 
（五）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未享受过购买安居房、经济适用住房、拆迁安

置新社区住房、落实侨房政策专用房购房优惠政策。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家庭月可支配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及家庭资产净值限额标准 

保障对象 家庭组成 
（人口数） 

家庭规模调节

系数 
家庭月可支配

收入限额（元） 
家庭年可支配

收入限额（元） 

申请人家庭 
资产净值限额 

(万元) 

低收入 

1 1.2 2066 24795 13 

2 1.1 3788 45458 24 

3 1 5166 61989 33 

≥4 0.9 6199 74388 44 

 
申请人家庭资产审核内容 

银行存款 含现金和借出款。 

土地、房产 现自有的住宅（本市外）、商业及工业物业，停车位及已协议买卖的房产，以出让方式

取得的土地，且房产、土地与借贷情况无关，价值以现估价值为准。 

汽车 自用和经营用车辆，价值以现估价值为准。 

投资类资产 含企业股份、股票、各类基金、债券等投资类资产。 

收藏品 字画、古币、瓷器等古董，黄金、白银等贵金属，邮票、货币等收藏品。 

备注 
1. 拥有资产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必须提交有关的证明文件（包括纳税证明）以供查

阅。2．申请人在申报家庭资产时，应当将价值 800 元以上的上述物品全部统计在内。

3. 申请人须书面同意主管部门审核包括申请人银行存款在内的所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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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 2015 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 

分配资格复核表 
 
 
 
 

户籍所在行政区： 越秀区 

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北京街 

申请人姓名： 张三 

身份证号码： 440105196501101111 

申请表号： 穗公租房申字 201300001 

获配租地址： 白云区 XXX 巷 XX 号 XXXX 房 

手机号码： 13888888888 

固定电话： 020-88888888 

★获摇号预分配配租资格的

家庭填写本表。 

★按照《关于办理广州市 2015

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

资格复核的通知》中申请对象

获配租的房屋地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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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格复核说明 
分配对象在填写本表格前，请仔细阅读如下内容： 
（一）复核对象：获广州市 2015 年第一批公租房摇号预配租资格的分配对象。 

（二）领取资料及准备所需提交资料 

1.资料领取。获广州市 2015 年第一批公租房配租资格的分配对象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31 日

前往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领取《广州市 2015 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资格复核表》

（下称《复核表》）、《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申报表》（下称《申报表》）等资料。 
2.填表要求。分配对象均需填写本表“承诺声明”、“资格复核表”的内容。 
3.需提交的资料：资料要求提供复印件的，应提供原件供核对。 
（1）《复核表》及所需资料： 
1）《复核表》原件； 
2）户籍证明：申请对象户口簿或集体户口卡复印件。 
3）居民身份证明：申请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以下称申请对象）身份证复印件；申请人配偶

非本市市区城镇户籍但在本市工作或居住的，需同时提供本市居住证或在本市缴纳社保证明复印件。 
4）孤儿年满 18 岁以上单独申请的，提供孤儿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5）婚姻证明：申请对象的婚姻证明复印件。已婚的提供结婚证；离异的提供离婚证（含离婚协

议书）或有效离婚判决书，丧偶的提供结婚证及丧偶证明；未婚的提供未婚证明（法定结婚年龄以

下的可免交）。 
6）因就学、服兵役等原因户籍迁出本市市区城镇户籍的，需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证明原件。 
7）住房证明：户籍地址的房屋证明（房产证、租赁合同等）。《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住房情况

声明书》原件及其相关材料复印件，包括申请对象在本市（含增城、从化）拥有自有产权住房证明

复印件，如房产证等；承租住房的提供有效期内租赁合同复印件；借住的由出借人出具书面证明、

租赁合同或提交《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居住情况声明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有工作单位的提交《承

租单位公房情况证明》原件。 
8）民政部门核定的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或市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家庭，提供 2015 年有效

的《广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广州市低收入困难家庭证》或《广州市工会特困职

工证》复印件。 
9）计生证明。申请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需提供计划生育证明，未婚的需提供未婚证明（18

周岁以下的或全日制在校学生可免交）。10）其他证明材料。 
（2）《申报表》及所需资料（申请表号为“穗公租房申字 2014XXXXX、2015XXXXX”且曾提交

过《申报表》的家庭，如家庭人口、收入 、 
资产 没有发生变化的可免交；若上 
述情况发生变化的则需提交）： 

1）《申报表》原件； 
2）户籍证明：申请对象户口 

簿或集体户口卡复印件。 
3）居民身份证明：申请对象身份证复印件；16 岁以下家庭成员未办理身份证的，可提供注记

有身份证号码的户口簿复印件。申请人配偶非本市市区城镇户籍但在本市工作或居住的,除身份证明

                                                        
 2014 年收入与核对过的收入相比。 
 提交复核表时的资产情况与核对过的资产相比。 

★请先认真阅读资格复核说明后再填报表格内

容。注意提交资格复核资料时间及注意事项。 

 

★ 收入变化：是指 2014 年收入与核对过的收入相比有发

生变化。 

★ 资产变化：指提交复核表时的资产情况与核对过的资产

相比有发生变化。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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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需同时提供本市居住证或在本市缴纳社保证明。 
4）收入证明： 
●申请对象应当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 2014 年《收入证明》；（《收入证明》指的是由申请对象所

服务的机构或个人开具的有关证明申请对象某段时间内收入的证明文件）；申请对象有村集体分红

的，还应当提供村（居）委会出具的《收入证明（农村居民）》。 
●申请对象因特殊原因无法提供上述《收入证明》的，应按下列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①退休人员应提供《退休证》或退管办出具的相应收入证明文件；在外地领取离退休金的，还

应当提供当地有关部门出具的离退休金明细证明。②失业人员（男 60 周岁以下，女 50 周岁以下）

提供《失业证》复印件及《收入声明书》；③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如无法提供《失业证》的，则需到当

时办理灵活人员就业参保手续的地方开具相关证明；④个体工商户或投资办企业的，提供《营业执

照》和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或单位代缴凭证复印件；⑤在校学生应当提供在校证明文件原件；⑥若

申请对象因为其他原因无法提供《收入证明》的，应当提供《收入声明书》及相关证明文件。 
5）家庭财产证明： 
●拥有商业及工业物业、停车位及已协议买卖的房产、本市（含增城、从化）自有产权住房外

的住宅，需提供《房产评估申报表》及相应产权权属文件； 
●拥有机动车辆的需提供《机动车辆情况申报表》、车辆行驶证复印件、机动车登记证书复印件、

车辆近期照片。 
申请对象提供的证明材料为复印件的，申请对象应在复印件上注明“本复印 件与原件相符”并签

名确认，同时提供原件核对；复印件应为 A4 纸尺寸。 

（三）递交资格复核材料（时间：2015 年 9 月 6 日～24 日） 

获配租资格的分配对象前往户籍所在地街镇递交《复核表》、《申报表》及相关资料。2014 年或

2015 年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即申请表号为“穗公租房申字 2014XXXXX、2015XXXXX”且曾提

交过《申报表》）的家庭，如家庭人口、收入 1、资产 2 没有发生变化的可免交《申报表》及经济状

况核对相关资料；若上述情况发生变化的则需提交《申报表》及经济状况核对相关资料。 
（四）注意事项 

1.放弃配租的问题。放弃配租的分配对象应在规定时间内（9 月 6 日～24 日）前往广州市住房

保障办事窗口（地址：越秀区豪贤路仁生里 36 号）书面确认弃租。自书面确认弃租的次月起重新轮

候，与新申请对象一同由系统集中于该月最后一天进入第三序列，自动随机产生轮候号；未在规定

时间内书面确认弃租的，视为放弃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优先配租对象只享受一次优先配租机会，如

获配租公租房后弃租，再次申请配租公共租赁住房的，不再给予优先配租。 
2.逾期递交资格复核资料的问题。逾期递交资格复核资料的家庭视为放弃配租，具体按前述要

求办理。 
3.审核过程中发现分配对象资料提交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问题。分配对象未在规定时间内补齐

资料的，视为放弃公共租赁住房保障，需重新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4.资格复核不通过的问题。经资格复核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条件（详见．．．．．．．．．．．．．．．．．．．．本表．．第．7．页）的家庭．．．．．

方可安排办理入住手续．．．．．．．．．．；经资格复核不符合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条件的，将取消其所获预配租房屋的

入住资格，并取消其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及配租资格。 
5.虚报、瞒报、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租公共租赁住房的问题。分配对象虚报、瞒报情况或提供

虚假证明材料骗租公共租赁住房的按以下措施处理：（1）取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2）获配租

公租房但未办理入住手续的，取消配租资格，不予办理公租房入住手续。（3）租住公租房的，由市

住房保障部门追缴承租公租房期间减免的租金，并由出租人收回房屋。其中，承租人按照优惠租金

标准缴纳租金的，出租人在收回房屋的同时按市场租金追缴占用公共租赁住房期间的房屋租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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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申请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认真阅读资格复核说

明、承诺声明及《分配指引》后，在本栏中签名。未

按规定签名的，不予受理资格复核，视为放弃配租。 

将虚报、瞒报、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情况载入本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自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

请或资格取消之日起 5 年内不再受理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住房保障申请；构成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承诺声明 

我家庭已阅读上述资格复核说明，我家庭  □属于  □不属于申请表号为“穗公租房申字

2014XXXXX、2015XXXXX”且曾提交过《申报表》，家庭人口、收入 1、资产 2 没有发生变化的家

庭，知悉需经资格复核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条件方可安排办理入住手续，经资格复核不符合承租

公共租赁住房条件的，将取消我家庭所获预配租房屋的入住资格、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及配租资格的

规定。承诺遵守相关规定，并承诺所填报的信息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真实有效。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

签名： 
张三、张小 

★根据所属情况在“□”中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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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格复核表 
（一）家庭成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与申请人

关系 
性别 

是否本市

城镇户籍 
工作单位 

是否在本市

工作或居住 
婚姻

状况 
身份证号码 

收入

情况 
（元） 

1 张三 申请人 男 是 XXXX 公司 是 离婚 440105196501011111 10000 

2 张小 儿子 男 是 学生 是 未婚 440105200003033333 0 

3          

4          

5          

6          

（二）家庭收入、资产情况 
1.收入、资产情况 

家庭人口 2 
本家庭成员上年度可支配

总收入（元） 
10000 

本家庭净资产 
（元） 

5000 

2.持有“三证”情况 

证件名称 有效期限 持证人 人数 核定家庭成员名单 

广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广州市低收入困难家庭证 2015 年 6 月 张三 2 张三、张小 

广州市总工会特困职工证     

（三）家庭住房情况 
1.承租直管房、单位自管房情况 

住房 地  址 

 
出租人 

承租人 建筑面积
（m2） 使用面积（m2） 

是否
属于
现居
住房
屋 

住房 1       

住房 2       

小 计   —— 

注：（1）申请人或共同申请家庭成员之一承租直管房、单位自管房的，应填写本表，并在“出租人”、“承租人”中填写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人、承租人姓名；（2）若无承租直管房、单位自管房情况，请在住房 1 地址一栏填写“无”。 

2.自有产权住房情况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家庭，如租住直管房、单位自管房的，所

租住的房屋人均建筑面积应低于 15 平方米（或人居居住面积低于 10

平方米）。如等于或大于上述面积的，政府不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已承租直管房或单位自管房的家庭，在承租并入住公共租赁住房后，

应当在 1 个月内退回原租住的直管房或单位自管房；逾期不退的，根

据合同约定收回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家庭，如有自有产权住房的，房屋产权人均

建筑面积应低于 15 平方米，如等于或高于上述面积的，政府不提供公

共租赁住房保障。 

★家庭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建筑面积超过 9 平方米不足 15 平方米的，政

府不予提供公共租赁住房，直接发放差额租赁补贴。 

 



 

21 

住房 地  址 产权人 

取得途径及时间 房屋总 
建筑面 
积（m2） 

自有产权情况 

取得途径 取得时间 
（年月） 

占有份额

（%） 
占有建筑面

积（m2） 

住房 1        

住房 2        

小 计  ——  

注：（1）申请人或共同申请家庭成员之一拥有自有产权住房（含宅基地住房）的，应填写本表，并在“产权人”中填写

产权证明或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购房合同上所注明的产权人姓名；（2）“取得途径”应填写以下方式之一：a.购买，

b.继承，c.受赠，e.其他途径（请自行补充）；（3）“取得时间”应按照房产证、宅基地证等产权证明上注明的登记时间

填写；（4）“占有份额”应按房产证、宅基地证等产权证明上所注明的占有份额填写，继承房屋未办理房产继承登记手

续的：非经公正遗嘱（遗赠）的，应提供法院生效的确权裁判；经公证遗嘱的，应办理房产继承公证，并按公证书上

所注明的占有份额填写。（5）若无自有产权住房情况，请在住房 1 地址一栏填写“无”。 

3.借住父母、子女、亲戚、朋友房或租住私房情况 

住房 地  址 出借人/出租人 
出借人/出租人与申请人

的关系 
建筑面积（m2） 

是否现居住房

屋 

住房 1 越秀区豪贤路 XX号 XX 房 张大 父母 30 是 

住房 2      

注：（1）借住父母、子女、亲戚、朋友房或租住私房的家庭应填写本表，并在出借人/出租人中填写现住房屋的产权

人姓名；（2）在“出借人/出租人与申请人的关系”中填写以下关系之一：a.父母，b.子女，c.亲戚，d.朋友，e.出租人。

（3）若无借住父母、子女、亲戚、朋友房或租住私房情况，请在住房 1 地址一栏填写“无”。 

4.住房被拆迁情况（请如实在下表括号内填写或打 “ √”） 

（1）被拆迁住房地址：（                                               无                                                   ）；建筑面积：（    ）m2 ；是否

属自有产权住宅：（  ）是（  ）否； 
（2）补偿方式：a.货币补偿（    ）； 
b.房屋产权调换（    ），安置地址：（                                ）；建筑面积：（     ）m2；            是
否已回迁（     ）。 
注：若无拆迁情况填写，则在“被拆迁住房地址”栏上填写“无”。 

5.房产产权转移情况（含：住宅、商业物业等） 

住房 地  址 转移类型 转移时间（年月） 建筑面积（m2） 
备

注 

住房 1 无     

住房 2      

小计  — 

注：（1）转移时间以房产证上核准登记时间为准，若无转移房产情况，需在地址栏填“无”；（2）转移类型包括购买、

出售、赠与、受赠、离婚析产或自行委托拍卖等；（3）若因重大疾病等原因造成经济条件特别困难，将房产产权转移

的，请在“备注”栏中注明；（4）如转移房产较多上述表格填不下的，可 A4 纸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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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级住房保障部门审核意见 

（一）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审核意见 

1.该家庭自有产权住房建筑面积合计     m2，家庭保障人口为    人，人均建筑面积为    m2。 

2.该家庭承租（  ）直管房/（  ）单位自管房建筑面积合计    m2，人均建筑面积为    m2。 

3.该家庭填报的资格复核表内容情况属实。 

4.经审核：（  ）该家庭符合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条件。 

（  ）该家庭不符合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条件原因                             。 

（  ）申请家庭资料提交不全或不符合要求，未在规定时间内补齐资料的，视为放弃公共租赁住房

保障。 

经办人：         复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二）区住房保障部门会区民政局复核意见 
1.（  ）已会区民政局复核，该家庭上年度可支配收入为        元，资产净值为         元。 

2.该家庭自有产权住房建筑面积合计    m2，人口为     人，人均建筑面积为    m2。 

3.该家庭承租（  ）直管房/（  ）单位自管房建筑面积合计   m2，人均建筑面积为   m2。 

4.经审核：（  ）该家庭属被举报家庭，举报事宜为                       ，（  ）属实/（  ）

不属实。 

（  ）该家庭符合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条件，申请以下第（  ）类住房保障方式： 

（1）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减免），该家庭保障人口共    人；如获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则

租金减免标准按租金补助标准计算=（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自有产权建筑面积     m2）×

补助标准（公租房租金标准×      ）； 

（2）承租公共租赁住房（优惠租金），该家庭保障人口共     人；如获优惠租金配租公共租

赁住房，则需缴纳租金为：优惠租金标准     元/ m2×获得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 

（   ） 该 家 庭 不 符 合 承 租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条 件 ， 取 消 该 家 庭 保 障 资 格 ， 原

因：                        。 

（  ）申请家庭资料提交不全或不符合要求，未在规定时间内补齐资料的，视为放弃公共租

赁住房保障，取消该家庭保障资格。 

5.（   ）该家庭于 2014 年或 2015 年已进行经济核对，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为        元，资产

净值为         元，申报无变化，不需复核收入资产。 

经办人：         复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对于区审核复核公租房保障条件且无举报核查、异议核查情形的家庭，区住房保障

部门会区民政复核意见审核意见为最终审核结果；对于区审核需取消保障资格或有举

报核查、异议核查等情况的，由市住房保障部门填写如下内容： 
（三）市住房保障部门举报核查、异议核查复核意见 

（  ）根据区复核意见，已取消该家庭保障资格。 

（  ）其他（举报核查、异议核查等情况意见）：                                        。 

经办人：         复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各级住房保障部门

填写，轮候家庭无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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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应当具有本市市区城镇户籍，并在本市工作或

居住。  申请人配偶非本市市区城镇户籍但在本市工作或居住的，应当作为共同申请

的家庭成员。  户籍因就学、服兵役等原因迁出本市市区的，可作为家庭成员共同申

请。 
（二）2014 年家庭可支配收入、资格复核时家庭资产净值符合政府公布的标准（详

见下表）。 
（三）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或现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9 平方米；

租住的直管房、单位自管房人均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米（或人均居住面积低于 10 平方

米）。 
（四）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须在申请之日前 5 年内在本市没有购买、出售、

赠与、受赠、离婚析产或自行委托拍卖过房产。 
（五）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未享受过购买安居房、经济适用住房、拆迁安

置新社区住房、落实侨房政策专用房购房优惠政策。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家庭月可支配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及家庭资产净值限额标准 

保障对象 家庭组成 
（人口数） 

家庭规模调节

系数 
家庭月可支配

收入限额（元） 
家庭年可支配

收入限额（元） 

申请人家庭 
资产净值限额 

(万元) 

低收入 

1 1.2 2066 24795 13 

2 1.1 3788 45458 24 

3 1 5166 61989 33 

≥4 0.9 6199 74388 44 

 
申请人家庭资产审核内容 

银行存款 含现金和借出款。 

土地、房产 现自有的住宅、商业及工业物业，停车位及已协议买卖的房产，以出让方式取得的

土地，且房产、土地与借贷情况无关，价值以现估价值为准。 

汽车 自用和经营用车辆，价值以现估价值为准。 

投资类资产 含企业股份、股票、各类基金、债券等投资类资产。 

收藏品 字画、古币、瓷器等古董，黄金、白银等贵金属，邮票、货币等收藏品。 

备注 
1. 拥有资产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必须提交有关的证明文件（包括纳税证明）以供

查阅。2．申请人在申报家庭资产时，应当将价值 800 元以上的上述物品全部统计在

内。3. 申请人须书面同意主管部门审核包括申请人银行存款在内的所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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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房源点 区域 户型 套数 总套数 建筑面积（㎡） 
月租金标准

（元/㎡） 

1 瑞东花园 黄埔区 

一房型 728 

3072 

39.34-40.31 

23 
一房一厅 968 31.22-46.64 

两房一厅 856 45.62-51.42 

三房一厅 520 60.05-62.24 

2 
棠德花苑

（新建） 
天河区 

一房型 -- 

3433 

-- 

33 
一房一厅 830 33.01-34.17 

两房一厅 1605 34.44-48.83 

三房一厅 998 51.94-54.01 

3 龙归花园 白云区 

一房型 135

24  

36.27-45.59 

12 
一房一厅 424 35.22-43.63 

两房一厅 38 45.21-51.33 

三房一厅 329 62.46-63.2 

4 

分散房源 

（海珠区    

电梯） 

海珠区 

一房型 -- 

114 

-- 

详见“公租房

房源简介” 

 

一房一厅 35 32.38-40.5 

两房一厅 35 39.36-48.68 

三房一厅 44 55.48-57.45 

5 

分散房源 

（荔湾区带

电梯） 

荔湾区 

一房型 -- 

6 

-- 

一房一厅 5 46.01-49.4 

两房一厅 1 49 

三房一厅 -- -- 

6 

分散房源 

（天河区带

电梯） 

天河区 

一房型 -- 

175 

-- 

一房一厅 61 32.99-47.44 

两房一厅 62 45.47-50.43 

三房一厅 52 49.26-52.3 

7 

分散房源 

（白云区带

电梯） 

白云区 

一房型  

20

. -30.32 

一房一厅 70 31.86-37.66 

两房一厅 10 39.23-52.91 

三房一厅 26 55.43-55.68 

8 

分散房源 

（黄埔区带

电梯） 

黄埔区 

一房型 82 

279 

25.16-39.33 

一房一厅 18 32.32-44.3 

两房一厅 145 40.97-53.57 

三房一厅 34 54.65 

五、房源情况汇总表

1

7 
91

5

4 
5 

30 29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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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市住房保障办将根据轮候对象意向登记情况调整最终供应房源套数。 
 

 

9 

分散房源 

（海珠区    

带电梯） 

海珠区 

一房型 -- 

4 

-- 

一房一厅 4 39.56-57.7 

两房一厅 -- -- 

三房一厅 -- -- 

10 

分散房源 

（白云区不

带电梯） 

白云区 

一房型 1 

16 

24.27 

一房一厅 7 28.44-45.46 

两房一厅 7 52.45-66.51 

三房一厅 1 94.04 

11 

分散房源 

（天河区不

带电梯） 

天河区 

一房型 15 

36 

22.95-36.88 

一房一厅 16 32.79-44.04 

两房一厅 3 54.82-69.94 

三房一厅 2 90.37 

合计 9831   

 

序号 房源点 区域 户型 套数 总套数 建筑面积（㎡） 
月租金标准

（元/㎡）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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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源简介 

（一）瑞东花园 

 

1.小区简介 

瑞东花园位于黄埔区大沙东街以北，护林路以南，乌涌以东。用

地西侧为 30 米规划路，东临 26 米规划路，北面为 40 米护林路，南面

为 30 米规划路。一条 20 米规划路南北走向把地块分为东、西两部分，

规划路西面有文涌贯穿小区南北。 

区内建设了 18 栋 23-33 层的高层住宅楼，共 5932 套保障性住房，

其中公共租赁住房 3072 套。区内设置了小学、幼儿园、会堂、肉菜市

场、公交首末站、卫生站、居民健身设施、物业管理、老年人服务站

点、市政管理用房、托老所、社区服务中心、派出所、居委会、邮政

所、公共厕所等配套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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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源情况 

一房型房源 

序号 房源点 栋号 楼层数 房号 总套数 是否带

电梯 备注 

1 瑞东  花园 GY 3-30 02~13、16~29 728 是  

合计     728   

 

一房一厅型房源 

序号 房源点 栋号 楼层数 房号 总套数 是否带

电梯 备注 

1 

瑞 
东 
花 
园 

G-1 2-27 01、02、07、08、
15 130 是  

2 G-2 2-27 04、05、10、11、
12 130 是  

3 G-3 2-27 02、03、04、11、
12 130 是  

4 G-4 2-27 01、08、09、10、
15. 130 是  

5 GY 3-30 01、14、15、30 112 是  

6 L-1 3-23 01、06、07、08、
09、14、15、16 168 是 

 
7 L-2 3-23 04、05、06、07、

12、13、14、15 168 是 

合计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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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房一厅型房源 

序号 房源点 栋号 楼层数 房号 总套数 是否带

电梯 备注 

1 

瑞 
东 
花 
园 

G-1 2-27 03、04、06、11、
12 130 是  

2 G-2 2-27 01、06、08、09、
15 130 是  

3 G-3 2-27 01、07、08、13、
15 130 是  

4 G-4 2-27 04、05、11、12、
14 130 是  

5 L-1 3-23 02、03、04、05、
10、11、12、13 168 是 

 
6 L-2 3-23 01、02、03、08、

09、10、11、16 168 是 

合计     856   

 

三房一厅型房源 

序号 房源点 栋号 楼层数 房号 总套数 是否带

电梯 备注 

1 

瑞 
东 
花 
园 

G-1 2-27 05、09、10、13、
14 130 是  

2 G-2 2-27 02、03、07、13、
14 130 是  

3 G-3 2-27 05、06、09、10、
14 130 是  

4 G-4 2-27 02、03、06、07、
13 130 是  

合计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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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户型示意图 

G-1 栋户型平面示意图 
房号 户型 标准层平面示意图 

01 一房一厅  

02 一房一厅 

03 两房一厅 

04 两房一厅 

05 三房一厅 
06 两房一厅 
07 一房一厅 
08 一房一厅 

09 三房一厅 

10 三房一厅 

11 两房一厅 

12 两房一厅 

13 三房一厅 

14 三房一厅 
15 一房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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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栋户型平面示意图 
房号 户型 标准层平面示意图 

01 两房一厅 

 

02 三房一厅 

03 三房一厅 

04 一房一厅 

05 一房一厅 

06 两房一厅 

07 三房一厅 

08 两房一厅 

09 两房一厅 

10 一房一厅 

11 一房一厅 

12 一房一厅 
13 三房一厅 
14 三房一厅 
15 两房一厅 

G-3 栋户型平面示意图 

房号 户型 标准层平面示意图 

01 两房一厅 

 

02 一房一厅 

03 一房一厅 

04 一房一厅 

05 三房一厅 

06 三房一厅 

07 两房一厅 

08 两房一厅 

09 三房一厅 
10 三房一厅 
11 一房一厅 

12 一房一厅 

13 两房一厅 

14 三房一厅 

15 两房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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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栋户型平面图 

房号 户型 标准层平面示意图 

01 一房一厅 

 

02 三房一厅 
03 三房一厅 
04 两房一厅 

05 两房一厅 

06 三房一厅 
07 三房一厅 
08 一房一厅 

09 一房一厅 

10 一房一厅 
11 两房一厅 
12 两房一厅 
13 三房一厅 
14 两房一厅 
15 一房一厅 

GY 栋户型平面示意图 

房号 户型 标准层平面示意图  

01 
一房

一厅 

 

02~13 
一房

型 

14 
一房

一厅 

15 
一房

一厅 

16~29 
一房

型 

30 
一房

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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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栋户型平面示意图 
房号 户型 二层住宅户型平面图 

01 一房一厅 

 

02 两房一厅 

03 两房一厅 

04 两房一厅 

05 两房一厅 

06 一房一厅 

07 一房一厅 

08 一房一厅 

09 一房一厅 

10 两房一厅 

11 两房一厅 

12 两房一厅 

13 两房一厅 

14 一房一厅 

15 一房一厅 

16 一房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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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栋户型平面示意图 

房号 户型 二层住宅户型平面图 

01 两房一厅 

 

02 两房一厅 

03 两房一厅 

04 一房一厅 

05 一房一厅 

06 一房一厅 

07 一房一厅 

08 两房一厅 

09 两房一厅 

10 两房一厅 

11 两房一厅 

12 一房一厅 

13 一房一厅 

14 一房一厅 

15 一房一厅 

16 两房一厅 

 

4.租金测算 

一房型租金 

房源

点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 

建筑面

积（㎡） 

月租金标

准 

（元/㎡） 

租金减

免比例

（%） 

租金减免金

额（元/月） 

需支付租金

（元/月） 

瑞东  
花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②×③-⑤ 

低收、低保、 

特困家庭 

39.34～

40.31 

1 -- -- 39.34～40.31 

9600 以下 

23 

80 723～741 181～186 

9601～15600 70 633～648 271～279 

15601～20663 60 542～556 362～371 

20664～24795 50 452～463 452～463 

 

 



 

34 

一房一厅租金 

房源

点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建筑面积

（㎡） 

月租金标

准（元/㎡） 

租金减免

比例（%） 

租金减免金

额（元/月） 

需支付租金

（元/月） 

瑞东  
花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②×③-

⑤ 

低收、低保、特困家

庭 

31.22～

46.64 

1 -- -- 31.22～46.64 

9600 以下 

23 

80 574～858 144～214 

9601～15600 70 502～750 216～321 

15601～20663 60 430～643 287～429 

20664～24795 50 359～536 359～536 

 

两房一厅租金 

房源

点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建筑面积

（㎡） 

月租金标

准（元/㎡） 

租金减免

比例（%） 

租金减免金

额（元/月） 

需支付租金

（元/月） 

瑞东  
花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②×③-

⑤ 

低收、低保、特困家

庭 

45.62～

51.42 

1 -- -- 45.62～51.42 

9600 以下 

23 

80 839～946 210～236 

9601～15600 70 734～827 315～355 

15601～20663 60 629～709 420～473 

20664～24795 50 524～591 524～591 

 

三房一厅租金 

房源

点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建筑面积

（㎡） 

月租金标

准（元/㎡） 

租金减免

比例（%） 

租金减免金

额（元/月） 

需支付租金 

（元/月） 

瑞东  
花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②×③-

⑤ 

低收、低保、特困家

庭 

60.05～

62.24 

1 -- -- 60.05～62.24 

9600 以下 

23 

80 1104～1145 277～286 

9601～15600 70 966～1002 415～429 

15601～20663 60 828～858 553～573 

20664～24795 50 690～715 6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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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市物价局批复的瑞东花园市场月租金为 23 元/㎡ 按市场租

金承租公租房的家庭，政府根据收入分档次减免租金，计算公式为：减免

租金=（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自有产权住房建筑面积）×租金减免

标准。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租金减免标准 

9600 以下 公租房住房租金标准×0.8 

9601～15600 公租房住房租金标准×0.7 

15601～20663 公租房住房租金标准×0.6 

20664～24795 公租房住房租金标准×0.5 

2.以上表格中“需支付租金金额”的数据，是以该家庭无自有产权住

房计算的。 

例 1：1户无自有产权住房，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低收入或市总工会

认定的特困职工住房困难家庭，承租该项目最大建筑面积为 62.24 ㎡的公

共租赁住房，按优惠租金计租 1 元/月计算，该家庭实际需支付金额为 62

元/月。 

例 2：若 1 户无自有产权住房的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0664 元至

24795 元，租金减免标准为公租房租金标准×0.5，承租该项目最大建筑面

积为 62.24 ㎡的公共租赁住房，市场月租金为 23 元/㎡。 

则：①该家庭的租金减免金额＝62.24 ㎡×23 元/㎡·月×0.5=715 元/

月； 

②该家庭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实际需支付的租金＝63.32 ㎡×23 元/

㎡·月－715 元/月＝715 元/月 

（注：以上图文数据仅供参考，实际建筑面积以签定合同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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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棠德花苑（新建） 

 

 

 

 

1.小区简介 

棠德花苑公共租赁住房项目位于天河区棠下东圃棠德花苑

保障性住房小区内。北面紧临棠德北路，东面接棠德东路，地势

比较平坦，交通便利，周围已有一定的配套设施。本公共租赁住

房项目总套数为 3433 套,其中 3房 1厅套数为 998 套，2房 1厅

套数为 1605 套，1房 1厅套数为 830 套。公建配套包括幼儿园、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以及居委会、卫生站、公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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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源情况 

一房一厅型房源 

序号 房源点 栋号 楼层数 房号 总套数 是否带

电梯 备注 

1 

棠 
德 
花 
苑 

E2-1 2~29 01、08、14 84 是  
2 E2-2 2~29 04、05、12、13 112 是  
3 E2-3 2~29 03、10、11 84 是  
4 F1-1 2~29 04、05、12、13 112 是  
5 F1-2 2~29 01、08、09、16 112 是  

6 F1-3 
首层 01 1 

是 

 
2~28 01、08、09、16 108 

7 F1-4 
首层 05 1 

是 
2~28 04、05、12、13 108 

8 F1-5 2~28 01、08、09、16 108 是 
合计     830   

两房一厅型房源 

序号 房源点 栋号 楼层数 房号 总套数 是否带

电梯 备注 

1 

棠 
德 
花 
苑 

E2-1 2~29 02、03、04、05、09、
10、11 196 是  

2 E2-2 2~29 01、02、03、08、09、
10、11、16 224 是  

3 E2-3 2~29 01、02、06、07、08、
09、14 196 是  

4 F1-1 2~29 01、02、03、08、09、
14、15、16 224 是  

5 F1-2 2~29 04、05、10、11、12、
13 168 是  

6 F1-3 
首层 04 1 

是 

 

2~28 04、05、06、07、12、
13、14、15 216 

7 F1-4 
首层 01、02 2 

是 
2~28 01、02、03、06、07、

08、09、16 216 

8 F1-5 2~28 04、05、10、11、12、
13 162 是 

合计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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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一厅型 

序号 房源点 栋号 楼层数 房号 总套数 是否带

电梯 备注 

1 

棠 
德 
花 
苑 

E2-1 2~29 06、07、12、13 112 是  
2 E2-2 2~29 06、07、14、15 112 是  
3 E2-3 2~29 04、05、12、13 112 是  
4 F1-1 2~29 06、07、10、11 112 是  

5 F1-2 2~29 02、03、06、07、14、
15 168 是  

6 F1-3 
首层 02、03 2 

是 

 

2~28 02、03、10、11 108 

7 F1-4 
首层 03、04 2 

是 
2~28 10、11、14、15 108 

8 F1-5 2~28 02、03、06、07、14、
15 162 是 

合计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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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源情况 

E2-1 栋户型平面示意图 

房号 户型 标准层住宅户型平面示意图 

01 一房一厅  

02 两房一厅 

03 两房一厅 

04 两房一厅 
05 两房一厅 
06 三房一厅 
07 三房一厅 

08 一房一厅 

09 两房一厅 
10 两房一厅 
11 两房一厅 
12 三房一厅 
13 三房一厅 
14 一房一厅 

E2-2 栋户型平面图 

房号 户型 标准层住宅户型平面示意图 

01 两房一厅  

02 两房一厅 

03 两房一厅 

04 一房一厅 

05 一房一厅 

06 三房一厅 

07 三房一厅 

08 两房一厅 

09 两房一厅 

10 两房一厅 

11 两房一厅 

12 一房一厅 

13 一房一厅 

14 三房一厅 

15 三房一厅 

16 两房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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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3 栋户型平面示意图 

房号 户型 标准层住宅户型平面示意图 

01 两房一厅 

 

02 两房一厅 

03 一房一厅 

04 三房一厅 

05 三房一厅 

06 两房一厅 

07 两房一厅 

08 两房一厅 

09 两房一厅 

10 一房一厅 

11 一房一厅 

12 三房一厅 

13 三房一厅 

14 两房一厅 

F1-1 栋户型平面图 

房号 户型 标准层住宅户型平面示意图 

01 两房一厅 

 

02 两房一厅 

03 两房一厅 

04 一房一厅 

05 一房一厅 

06 三房一厅 

07 三房一厅 
08 两房一厅 
09 两房一厅 

10 三房一厅 

11 三房一厅 
12 一房一厅 

13 一房一厅 

14 两房一厅 

15 两房一厅 

16 两房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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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2 栋户型平面示意图 

房号 户型 标准层住宅户型平面示意图 

01 一房一厅 

 

02 三房一厅 

03 三房一厅 

04 两房一厅 

05 两房一厅 

06 三房一厅 

07 三房一厅 

08 一房一厅 

09 一房一厅 

10 两房一厅 

11 两房一厅 

12 两房一厅 

13 两房一厅 

14 三房一厅 

15 三房一厅 

16 一房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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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3 栋户型平面示意图 

房号 户型 首层住宅户型平面示意图 

01 一房一厅 

 

02 三房一厅 

03 三房一厅 

04 两房一厅 

房号 户型  

01 一房一厅 

 

02 三房一厅 

03 三房一厅 

04 两房一厅 

05 两房一厅 

06 两房一厅 

07 两房一厅 

08 一房一厅 

09 一房一厅 

10 三房一厅 

11 三房一厅 

12 两房一厅 

13 两房一厅 

14 两房一厅 

15 两房一厅 

16 一房一厅 

 

 

 

标准层住宅户型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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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4 栋户型平面示意图 

房号 户型 首层住宅户型平示意面图 

01 两房一厅 
 

02 两房一厅 

03 三房一厅 

04 三房一厅 

 05 一房一厅 

房号 户型 

01 两房一厅 

 

02 两房一厅 

03 两房一厅 

04 一房一厅 

05 一房一厅 

06 两房一厅 

07 两房一厅 

08 两房一厅 

09 两房一厅 

10 三房一厅 

11 三房一厅 

12 一房一厅 

13 一房一厅 

14 三房一厅 

15 三房一厅 

16 两房一厅 

 

 

 

标准层住宅户型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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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5 栋户型平面示意图 

房号 户型 标准层住宅户型平示意面图 

01 一房一厅  

02 三房一厅 

03 三房一厅 

04 两房一厅 

05 两房一厅 

06 三房一厅 

07 三房一厅 

08 一房一厅 

09 一房一厅 

10 两房一厅 

11 两房一厅 

12 两房一厅 

13 两房一厅 

14 三房一厅 

15 三房一厅 

16 一房一厅 

 

 

 

 

 

 

 

 



 

45 

4.租金测算 

一房一厅租金 

房源

点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建筑面积

（㎡） 

月租金标

准（元/㎡） 

租金减免

比例（%） 

租金减免金

额（元/月） 

需支付租金（元

/月） 

棠德 

花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②×③-⑤ 

低收、低保、特困家庭 

33.01～

34.17 

1 -- -- 33.01～34.17 

9600 以下 

33 

80 871～902 218～225 

9601～15600 70 762～789 327～338 

15601～20663 60 653～676 436～451 

20664～24795 50 544～563 544～563 

两房一厅租金 

房源

点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建筑面积

（㎡） 

月租金标

准（元/㎡） 

租金减免

比例（%） 

租金减免金

额（元/月） 

需支付租金 

（元/月） 

棠德 

花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②×③-⑤ 

低收、低保、特困家庭 

34.44～

48.83 

1 -- -- 34.44～48.83 

9600 以下 

33 

80 909～1289 227～322 

9601～15600 70 795～1127 341～484 

15601～20663 60 681～966 455～645 

20664～24795 50 568～805 568～805 

三房一厅租金 

房源

点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建筑面积

（㎡） 

月租金标

准（元/㎡） 

租金减免

比例（%） 

租金减免金

额（元/月） 

需支付租金 

（元/月） 

棠德 

花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②×③-⑤ 

低收、低保、特困家庭 

51.94～

54.01 

1 -- -- 51.94～54.01 

9600 以下 

33 

80 1371～1425 343～357 

9601～15600 70 1199～1247 515～535 

15601～20663 60 1028～1069 686～713 

20664～24795 50 857～891 857～891 

说明：1.市物价局批复的棠德花苑市场月租金为 33元/㎡  按市场租

金承租公租房的家庭，政府根据收入分档次减免租金，计算公式为：减免

租金=（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自有产权住房建筑面积）×租金减免

标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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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租金减免标准 

9600 以下 公租房住房租金标准×0.8 

9601～15600 公租房住房租金标准×0.7 

15601～20663 公租房住房租金标准×0.6 

20664～24795 公租房住房租金标准×0.5 

2.以上表格中“需支付租金金额”的数据，是以该家庭无自有产权住

房计算的。 

例 1：1户无自有产权住房，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低收入或市总工会

认定的特困职工住房困难家庭，承租该项目最大建筑面积为 54.01 ㎡的公

共租赁住房，按优惠租金计租 1 元/月计算，该家庭实际需支付金额为 54

元/月。 

例 2：若 1 户无自有产权住房的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0664 元至

24795 元，租金减免标准为公租房租金标准×0.5，承租该项目最大建筑面

积为 54.01 ㎡的公共租赁住房，市场月租金为 33 元/㎡。 

则：①该家庭的租金减免金额＝54.01 ㎡×33 元/㎡·月×0.5=891 元/

月； 

②该家庭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实际需支付的租金＝54.01 ㎡×33 元/

㎡·月－891 元/月＝891 元/月 

（注：以上图文数据仅供参考，实际建筑面积以签定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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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龙归花园 

 

1.小区简介 

龙归花园位于白云区龙岗镇，东侧临广从路（105 国道），南

侧临近龙兴西路，北侧靠近黄兴田路，西面为龙归中学和 106 国道。

小区内规划地铁十四号线龙归城站。总用地面积 34.57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107 万平方米。  

龙归花园建设保障性住房合计 12469 套，设置大型商业综合

体、医疗卫生、教育设施、文化娱乐、社区活动中心、邮政、银行、

肉菜市场等配套设施。本次分配的房源共 2488 套，包括：一房型

1350 套，一房一厅 424 套，两房一厅 385 套，三房一厅 329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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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源情况 

一房型房源  
房源

点 
栋号 楼层数 房号 

建筑面积

（㎡） 
总套数 

是否带

电梯 
备注 

龙归

花园 

 

C-1A 
2 01～04、07、08  

 

 

 

 

 

 

 

 

 

 

 

 

 

 

 

 

 

35.9～

47.97 

6 是  

3-33 02～07、10～15 372 是  

C-2A 2-33 73 是  

C-3B 2-33 是 

 

 

 

 

 

 

 

 

 

 

 

 

C-4A 
2 01～04、07、08 6 是  

 

带*号

的房

号为

面积

较小

3-33 02～07、10～15 372 是 
C-5A 3-33 02～07、09～14 372 是 
Z-4B  415*、515*、915*、1015*、1215*、

1815*、2615* 
7 是 

Z-5C  
315*、615*、915*、1615*、1806*、

1815*、2215*、3006*、3206* 
9 是 

 

203、306、309、403、405、413、

512、607、611、612、613、706、

707、814、906、911、912、1003、

1013、1107、1209、1210、1302、

1306、1314、1406、1410、1411、

1414、1503、1602、1603、1607、

1612、1712、1811、1902、1906、

2004、2006、2012、2013、2102、

2103、2106、2107、2110、2202、

2203、2206、2214、2404、2414、

2506、2507、2510、2511、2610、

2704、2707、2807、2902、2904、

2912、2913、3002、3107、3109、

3112、3206、3207、3302、3305 

313、606、706、714、716、804、

809、905、1017、1102、1106、1107、

1109、1112、1206、1207、1217、

1305、1308、1313、1317、1402、

1407、1409、1412、1417、1514、

1606、1609、1815、1905、2002、

2006、2008、2009、2108、2114、

2115、2207、2314、2316、2317、

2402、2403、2406、2416、2512、

2602、2607、2614、2615、2617、

2814、2902、2904、3003、3005、

3008、3012、3017、3106、3112、

3202、3204、3206、3217、3302、

3303、3308、3316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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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6B  
306*、1406*、1706*、2206*、2606*、

3106* 
6 是 

一房

一厅，

作为

一房

型分

配 

Z-7B 
 303*、1003*、2103*、2203*、2503*、

2803* 
6 是 

Z-8B  
1410*、1510*、1610*、2710*、3010*、

3210* 
6 是 

Z-9B  615*、915*、1015*、2015*、2815* 5 是 

Z-10C 
 306*、1115*、1315*、1606*、2015*、

2506*、2615*、2906*、3015* 
9 是 

Z-11B 
2 05* 1 是 

3-33 06* 31 是 
合计     1350   

一房一厅房源 
房源

点 
栋号 楼层数 房号 

建筑面积

（㎡） 
总套数 

是否带

电梯 
备注 

龙归

花园 

 

C-1A 

2 05、06 

31.1～

43.6 

2 是  

3-4 08、09 4 是  

5-20 01、08、09 48 是  

22-33 01、08、09 36 是  

C-2A  1015 是  

C-3B  810、811、1011、1701、1901、2111 是  

C-4A 
2 05、06 2 是  

3-33 01、08、09、 93 是  

C-5A 3-33 01、08、15 93 是  

Z-1A 
2 01、07、08、15 4 是  

3-33 01、08、09、16 124 是  

Z-4B  2116、209 2 是  

Z-5C  是  

Z-6B  2105 是  

Z-8B  是  

Z-9B  是  

Z-10C  916 是  

合计     424    

3 

1801 1

2308 1 

2 

7 

1 

1 

 

房源

点 
栋号 楼层数 房号 

建筑面积

（㎡） 
总套数 

是否带

电梯 
备注 

609

304、1604、

515、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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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房一厅房源 
房源

点 
栋号 楼层数 房号 

建筑面积

（㎡） 
总套数 

是否带

电梯 
备注 

龙归

花园 

 

Z-1A 
2 04、11、12  

 

 

 

 

 

 

 

 

 

 

 

 

44.67～

51.4 

3 是  

3-33 04、05、12、13 124 是  

Z-4B  

412、605、612、614、1005、1012、

1104、1112、1204、1214、1304、

1405、1513、1812、1904、1905、

2012、2213、2313、2404、2413、

3212、3304 

29 是  

Z-5C  

1012、1314、1412、1514、1613、

1704、1713、1813、1814、1912、

2007、2204、2205、2305、2312、

2513、2605、2704、2707、2713、

2812、2814、2912、3213、3305、

3312、3314 

27 是  

Z-6B  816、 是  

Z-7B  1208、2802 2 是  

Z-9B  512、1112、2405 3 是  

Z-10C 

 304、307、504、505、607、913、

1007、1012、1113、1114、1212、

1214、1304、1407、1605、1607、

1713、1905、1913、2004、2007、

2114、2305、2312、2404、2407、

2413、2507、2514、2605、2705、

2712、2713、2805、3004、3005、

3013、3105 

38 是 

 

Z-11B 
2 06、07、08 3 是  

3-33 01、07、08、09、16 155 是  

合计     387   

 

2512、2604、2614、2812、3104、

3 

 

3205、

2016、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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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一厅房源 
房源

点 
栋号 楼层数 房号 

建筑面积

（㎡） 
总套数 

是否带

电梯 
备注 

龙归

花园 

Z-1A 
2 02、03、05、06、09、10、13、14 

60.72～

63.32 

8 是  

3-33 02、03、06、07、10、11、14、15 248 是  

Z-4B  

607、806、810、1203、1310、1611、

1906、2002、2106、2802、3107、

3302 

12 是  

Z-5C  
703、810、1202、1302、1411、1602、

1802、2011、2511 
9 是  

Z-6B 

 303、414、1002、1303、1310、1515、

1703、2011、2514、2802、3115、

3310 

12 是 

 

Z-7B  

204、209、1207、1210、1714、1910、

2006、2407、2710、3006、3015、

3211 

10 

是 

 

Z-8B  
707、1107、1315、1607、1814、2007、

2403、2815 
8 是 

 

Z-9B  
1107、1111、1206、2007、2103、

2207、2311、2706 
8 是 

 

Z-10C  
303、511、1310、1402、1411、1702、

1710、1711、2211、2403、2710 
8 是 

 

Z-11B  2514 1 是  

合计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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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租金测算 

一房型租金 

房源

点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建筑面

积（㎡）

月租金

标准（元

/㎡） 

租金减免

比例（%）

租金减免 

金额（元/

月） 

需支付租金 

（元/月） 

龙归 

花园 

④  ⑤  ⑥  ④ ⑤ ⑥＝②×③-⑤

低收、低保、特困家庭 

35.9～

47.97 

1 -- -- 36～48 

9600 以下 

12 

80 345～461 86～115 

9601～15600 70 302～403 129～173 

15601～20663 60 259～346 172～230 

20664～24795 50 216～288 216～288 

 

一房一厅租金 

房源

点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建筑面

积（㎡）

月租金

标准（元

/㎡） 

租金减免

比例（%）

租金减免

金额（元/

月） 

需支付租金 

（元/月） 

龙归 

花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②×③-⑤

低收、低保、特困家庭 

31.1～

43.6 

1 -- -- 31～44 

9600 以下 

12 

80 298～418 74～105 

9601～15600 70 260～366 112～157 

15601～20663 60 223～314 149～209 

20664～24795 50 186～262 186～262 

 

两房一厅租金 

房源

点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建筑面

积（㎡）

月租金

标准（元

/㎡） 

租金减免

比例（%）

租金减免

金额（元/

月） 

需支付租金（元

/月） 

龙归 

花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②×③-⑤

低收、低保、特困家庭 

44.67～

51.4 

1 -- -- 45～51 

9600 以下 

12 

80 429～494 107～123 

9601～15600 70 375～432 161～185 

15601～20663 60 322～370 214～247 

20664～24795 50 268～309 26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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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一厅租金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租金减免标准 

9600 以下 公租房住房租金标准×0.8 

9601～15600 公租房住房租金标准×0.7 

15601～20663 公租房住房租金标准×0.6 

20664～24795 公租房住房租金标准×0.5 

2.以上表格中“需支付租金金额”的数据，是以该家庭无自有产权住

房计算的。 

例 1：1户无自有产权住房，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低收入或市总工会

认定的特困职工住房困难家庭，承租该项目最大建筑面积为 63.32 ㎡的公

 

房源

点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建筑面

积（㎡）

月租金

标准（元

/㎡） 

租金减免

比例（%）

租金减免

金额（元/

月） 

需支付租金（元

/月） 

龙归

花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②×③-⑤

低收、低保、特困家庭 

60.72～

63.32 

1 -- -- 61～63 

9600 以下 

12 

80 583～608 146～152 

9601～15600 70 510～532 219～228 

15601～20663 60 437～456 292～304 

20664～24795 50 365～380 365～380 

共租赁住房，按优惠租金计租 1 元/月计算，该家庭实际需支付金额为 63

元/月。 

说明：1.若市物价局批复的龙归花园市场月租金为 12 元/㎡按市场租

金承租公租房的家庭，政府根据收入分档次减免租金，计算公式为：减免

租金=（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自有产权住房建筑面积）×租金减免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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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若 1 户无自有产权住房的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0664 元至

24795 元，租金减免标准为公租房租金标准×0.5，承租该项目最大建筑面

积为 63.32 ㎡的公共租赁住房，市场月租金为 12 元/㎡。 

则：①该家庭的租金减免金额＝63.32 ㎡×12 元/㎡·月×0.5=380 元/

月； 

②该家庭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实际需支付的租金＝63.32 ㎡×12 元/

㎡·月－380 元/月＝380 元/月 

（注：以上图文数据仅供参考，实际建筑面积以签定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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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散房源 

本次分配的分散房源共 838 套，包括：分散房源（海珠区带

电梯）114 套、分散房源（天河区带电梯）175 套、分散房源（白

云区带电梯）208 套、分散房源（黄埔区带电梯）279 套、分散房

源（荔湾带电梯）6 套、分散房源（海珠区不带电梯）4套、分散

房源（白云区不带电梯）16 套、分散房源（天河区不带电梯）36

套。上述分散房源主要为各保障房小区分配剩余的房源，其他为

零星的存量房。 

一房型房源 

房源点 项目 
总套数

（套） 
栋号 房号 

建筑面积

（㎡） 

是否带

电梯 

月租金标准

（元/㎡） 

分散房源

（白云区

电梯

套） 

泽德花苑

(5 套) 

1 A1 806 30.29 

是 27 2 A2 1006、1706 30.29 

2 F-4b 706、806 30.32 

分散房源

（黄埔区带

电梯）

套） 

苗和苑 

(69 套) 
69 A 

202、203、206、212、

303、304、311、313、

506、507、514、515、

602、603、605、606、

607、703、707、710、

814、905、906、907、

911、912、1002、

1306、1414、1602、

1902、2013、2014、

2104、2115、2204、

2303、2307、2311、

2314、2315、2403、

2404、2406、2415、

2502、2506、2507、

2510、2511、2512、

2514、2605、2607、

2611、2614、2706、

2707、2711、2714、

2802、2803、2804、

39.33 是 23 

 

带

（5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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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5、2812、2814、

2902、2904、2907 

亨元花园

（13 套） 

4 A1 612、812、1012、2912 25.22 

是 23 
9 A2 

411、811、1111、

1810、1811、2301、

2911、3011、3111 

25.27 

分散房源

（白云区不

带电梯）

套） 

泽德花苑

（1套） 
1 

E1B-28-

泽 
104 24.27 

否 

22 

  5 
D2-1 404、405、505、604、

705 
25～28 

28 
分散房源

（天河区不

带电梯）

棠德花苑

（15 套） 

2 D2-2 101、405 28～36 

2 D2-3 401、904 28～36 

2 D2-4 701、806 31～36 

1 D2-7 501 36.88 

1 D3-2 北 902 30.75 

1 D3-3 北 902 30.76 

1 D3-3 南 902 22.95 

合计  104      

一房一厅型房源 

房源点 项目 
总套数

（套） 
栋号 房号 

建筑面积

（㎡） 

是否带

电梯 

月租

金标

准（元

/㎡） 

分散房源

（海珠区带

电梯）

聚德花苑

（13套） 

2 A-01 1305、1510 33～40 

是 

34 8 A-02 

801、1012、1304、

1704、2101、

2109、2701、2912 

34～36 

3 A-03 2501、2608、2805 33～35 

裕惠苑  

10 01 

202、1110、1202、

1203、1303、

1611、1702、

2010、2102、2211 

32～33 

29 

7 02 

310、402、1102、

1111、1303、

2110、2211 

32～33 

新惠轩
5 新村 

601、808、1509、

2009、2309 
33.41 34 

分散房源 

（天河区带

电梯） （61

安厦花园 

(47 套) 
18 C 

106、108、318、

320、420、608、

813、1020、1601、

34～40 是 30 

套） 

 

房源点 项目 
总套数

（套） 
栋号 房号 

建筑面积

（㎡） 

是否带

电梯 

月租金标准

（元/㎡） 

（1

（15 套） 

（35 套） 
（17套） 

（5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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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1811、

2113、2313、

2403、2513、

2618、2803、3001 

16 D-1 

302、315、405、

510、910、915、

1208、1408、

1410、1605、

1805、2105、

2305、2308、

2405、2410 

35.81 

13 D-2 

202、402、407、

410、412、615、

712、1310、1909、

2015、2410、

2802、3110 

35～40 

广氮花园 

1 A1 2316 33.07 

是 36 
1 A2 1712 33.07 

2 B1 105、204 32 

2 B2 801、2309 32 

泰安花园
4 

A 404、1104、1304、

2604 
46.2 

是 33 
2 B 510、1310 46.2 

2 D 604、1605 47.44 

分散房源 

（白云区带

电梯）    

(70 套) 

集贤苑
2 1（1 梯） 503、703 56.81 

是 23 2 1（3 梯） 202、702 56.81 

1 4（1 梯） 104 68.38 

金沙洲花园

(5 套) 

1 Ⅰ-3-3 501 51.03 

是 21 

1 Ⅰ-7-3 203 50.95 

1 Ⅳ-1-1 703 50.95 

1 Ⅳ-1-3 304 50.95 

1 Ⅳ-15-2 501 51.03 

民惠居  
12 A-1 

314、505、608、

708、1214、1305、

1314、1608、

2414、2705、

3217、3305 

36.37～

37.66
是 31 

5 A-2 
301、1301、2201、

2204、2504 

37.18～

37.66 

平德苑   

(29 套) 
8 A-1 

301、1108、1309、

1601、1809、

2008、2208、2212 

32.23～

35.5 
是 25 

 

房源点 项目 
总套数

（套） 
栋号 房号 

建筑面积

（㎡） 

是否带

电梯 

月租

金标

准（元

/㎡） 

(5 套) 

(8套) 

(6套) 

(17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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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2 

711、902、1408、

1608、1705、

1808、1811、

2011、2202、

2402、2502 

31.68～

32.1 

10 A-3 

311、710、807、

904、1204、1607、

1907、2110、

2407、2604 

32.23～

33.60

泽德花苑 

（14 套） 

2 A1 1805、2104 40～47 

是 27 

1 A3 1310 35.63 

2 A4 301、1302 46～48 

1 A5 1603 35.63 

1 F1-2 206 36.64 

1 F1-3 1408 47.75 

1 F2-1 705 44.44 

1 F2-2 513 48.55 

1 F-4a 1909 48.27 

2 F-4b 210、1008 34～45 

分散房源 

（黄埔区带

电梯）

    

(18 套)

 

亨元花园 

(12 套) 

9 A1 

304、413、905、

1013、1913、

2405、2513、

2813、2905 

32.32 
是 23 

3 A2 1107、1207、3207 36.65 

苗和苑

 
6 A 

508、1108、1216、

2008、2509、2716 
44.3 是 23 

分散房源 

（荔湾区带

电梯）    

(5 套) 

芳和花园
3 

G-西 213、1114、1203 
48～49 是 30 

郭村小区 1 C2 1210 47.6 
25 

1 C3 1406 46.01 

分散房源

（海珠区不

带电梯）

（4套）  

聚德花苑 

1 G47-1 304 47.67 

否 30 
1 H58 1002 45.24 

1 N-4 203 51.7 

1 O-2 506 39.56 

分散房源 

（白云区不

带电梯）    

(7 套) 

金沙洲花园

(6 套) 

1 Ⅱ-3-2 101 45.46 

否 19 

1 Ⅳ-11-4 602 44.19 

1 Ⅳ-12-1 101 28.44 

1 Ⅳ-17-4 603 44.19 

1 Ⅳ-3-2 103 44.19 

 

房源点 项目 
总套数

（套） 
栋号 房号 

建筑面积

（㎡） 

是否带

电梯 

月租

金标

准（元

/㎡） 

1 A6 2001 46.82

是 

（4套）  

（2套）  

（3套）  

（6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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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Ⅳ-4-1 103 44.19 

泽德花苑 

（1套） 
1 D18-泽 802 39.5 否 22 

分散房源 

（天河区不

带电梯）

 

棠德花苑

1 A2-2 604 44.04 

否 28 

1 C3-13 北 102 51.77 

1 C3-8 北 912 36.84 

2 D2-2 507、907 32.79 

1 D2-4 604 32.79 

1 D2-6 806 39 

1 D2-7 706、906 39 

2 D3-3 北 912 35.98 

1 D3-4 北 915 35.8 

1 D3-6 北 915 35.8 

1 D3-7 北 911 36.72 

1 D3-7 南 916 36.72 

1 E1-6DB 1003 44.08 

1 E1-6XB 602 44.08 

合计  216           

 

房源点 项目 
总套数

（套） 
栋号 房号 

建筑面积

（㎡） 

是否带

电梯 

月租

金标

准（元

/㎡）

（16套） 

（16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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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房一厅型房源 

房源点 项目 
总套数

（套） 
栋号 房号 

建筑面积

（㎡） 

是否

带电

梯 

月租金标准

（元/㎡） 

分散房源

（海珠区带

电梯）

聚德花苑

（15 套） 

4 A-01 
1302、1702、2101、

2402 
45～48 

是 34 6 A-02 
303、1803、2208、

2302、2608、2902 
45～46 

5 A-03 
2112、2509、2512、

2912、3111 
45～48 

新惠轩 

（2套） 
2 新村 605、712 41 是 34 

裕惠苑  

（18 套） 

7 01 

507、716、814、

1206、1315、2107、

2208 

39～47 

是 29 

11 02 

415、416、806、814、

815、1209、1609、

2014、2016、2213、

2307 

39～47 

分散房源

（天河区带

电梯） 

（62套） 

安厦花园

(47 套) 

13 C 

519、819、1004、

1614、1719、1912、

2317、2612、2614、

2714、2817、2904、

2909 

45.89～

46.4 

是 30 

14 D-1 

311、416、601、803、

1301、1304、1416、

1616、1911、2009、

2116、2216、2414、

2501 

46.02～

50.43 

20 D-2 

308、406、414、511、

514、814、1008、

1206、1211、1416、

1516、1601、1906、

2016、2316、2401、

2611、2616、3008、

3108 

46.02～

50.43 

广氮花园

(15 套) 

4 A1 204、215、512、2004 

45.93～

47.31 
是 36 

3 A2 1106、1908、2301 

4 A3 
1616、1816、2009、

2307 

1 B1 216 

3 B2 213、1206、1607 

 

（35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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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房源

（白云区带

电梯） 

（104套） 

泽德花苑 

（2套） 

1 F2-3 907 46.27 
是 27 

1 F-4a 1902 60.38 

金沙洲 

花园 

（3套） 

1 Ⅰ-1-2 306 67.74 

是 21 1 Ⅰ-2-1 1102 66.38 

1 Ⅳ-1-2 102 66.26 

民惠居 

（27套） 

17 A-1 

404、503、504、601、

1509、1610、1612、

1709、2003、200

2809、2902、

3310 

45.85～

52.91 
是 31 

10 A-2 

305、606、1016、

1206、1214、1814、

1916、2016、2309、

2405 

51.82～

52.85 
是 31 

平德苑 

（72套） 

A-1 

403、414、504、602、

1802、1914、

2203、2305、2405、

2413、2513、2

39.23～

50.6 

是 25 
27 A-2 

206、401、507、509、

609、707、806、903、

906、1012、1110、

1112、1209、1312、

1404、1503、1603、

1606、1810、2103、

2104、2110、2201、

2404、2407、2606、

2609 

44.7～

49.74 

26 A-3 

205、206、306、402、

405、409、609、614、

701、805、814、

1008、1105、1114、

1302、1401、1408、

1505、1605、1703、

1708、1806、1901、

2005、2014、2006 

分散房源

（黄埔区带

电梯）

大田花园

(3 套) 
3 埔兴楼 

704、906、1301 
53～55 是 23 

亨元花园

(142 套) 
36 A1 

301、216、416、501、

601、609、708、710、

811、901、910、

41.09～

45.25 
是 23 

19

4、

2103、2501、2603、

3009、

913、1004、1405、

1411、1611、1704、

2114、

604、

 

39.23～

50.6 

房源点 项目 
总套数

（套） 
栋号 房号 

建筑面积

（㎡） 

是否

带电

梯 

月租金标准

（元/㎡） 

(145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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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101、1209、

1216、1301、1308、

1310、1411、1608、

1901、1908、1916、

2010、2011、2101、

2116、2308、2310、

2409、2609、2610、

2701、2710、2910、

2911 

106 A2 

202、203、205、206、

212、213、312、315、

402、404、405、413、

416、504、505、506、

512、513、514、515、

604、612、614、703、

713、716、805、903、

906、912、913、

1005、1006、1013、

1105、1113、1114、

1202、1204、1206、

1215、1306、1313、

1412、1414、1502、

1503、1511、1512、

1602、1610、1612、

1711、1802、1812、

1913、1915、1916、

2002、2012、2015、

2016、2105、2106、

2114、2215、2216、

2306、2312、2313、

2315、2316、2404、

2406、2504、2514、

2515、2516、2603、

2612、2703、2704、

2705、2713、2715、

2716、2803、2805、

2915、3003、3004、

3006、3013、3015、

3016、3102、3103、

3104、3112、3114、

3206、3212、3303、

3304、3306、3315 

40.97～

45.25 

分散房源 

（荔湾区带
芳和花园

(1 套) 
1 G-东 702 49 是 30 

 

电梯）(1 套) 

房源点 项目 
总套数

（套） 
栋号 房号 

建筑面积

（㎡） 

是否

带电

梯 

月租金标准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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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房源

（白云区不

带电梯）

泽德花苑 

（1套） 
1 

E1-13-

泽 
805 52.45 否 22 

金沙洲花园     

（6 套） 

2 Ⅰ-4-1 102、103 66.51 

否 19 

1 Ⅱ-1-3 202 63.99 

1 Ⅱ-3-2 202 63.97 

1 Ⅳ-14-3 404 62.22 

1 Ⅳ-17-2 601 63.26 

分散房源

（天河区不

带电梯）
零星存量房     

（3 套） 

1 
天平架马蹄岗一横巷1号北梯

607 房 
54.82 否 21 

1 燕塘路 11 号 801 房 62.03 否 25 

1 
林和东路沾益直街 113 号 904

房 
69.94 否 34 

合计  359     

三房一厅型房源 

(7套) 

(3套） 

 

房源点 项目 
总套数

（套） 
栋号 房号 

建筑面积

（㎡） 

是否

带电

梯 

月租金标准

（元/㎡） 

房源点 项目 
总套数

（套） 
栋号 房号 

建筑面积

（㎡） 

是否

带电

梯 

月租金标准

（元/㎡）

分散房源

（海珠区带

电梯） 

（44 套） 

聚德花苑

（17 套） 

7 A-01 

708、908、909、

1108、1609、1804、

2004 

57.45 

是 34 

7 A-02 

311、411、1010、

1511、1811、2311、

2911 

57.45 

3 A-03 406、2607、2807 57.45 

新惠轩 

（1套） 
1 新村 2010 56.77 是 34 

裕惠苑  

（26 套） 

11 01 

812、1005、1013、

1212、1405、1513、

1605、1812、2005、

2012、2013 

55.49 是 29 

15 02 

404、713、805、913、

1313、1404、1413、

1512、1712、1805、

1812、1905、1912、

2005、2013 

55.49 是 29 

分散房源

（天河区带

电梯）  

（52 套） 

安厦花园

(28 套) 

16 C 

214、306、405、406、

616、715、1015、

1105、1405、1706、

1905、2316、2406、

2805、3006、3016

49.91 
是 30 

6 D-1 712、1513、1613、 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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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2512、2713

6 D-2 
405、1404、1704、

2005、2204、2604
49.26 

广氮花园

(24 套) 

3 A1 202、2010、2303 52.36 

36 

3 A2 810、1803、1902 52.36 

5 A3 
910、1314、1402、

1715、1815 
52.2 

8 B1 

103、211、711、907、

1506、1507、1907、

2302 

51.99 

5 B2 
215、510、803、

1614、2314 
51.93 

分散房源

（白云区带

电梯）  

（26 套） 

民惠居 

（19 套） 

11 A-1 

1206、1307、1415、

1516、1607、2015、

2306、2307、2406、

2515、2715 

55.68 

是 31 

8 A-2 

302、311、512、603、

711、1411、1511、

2203 

55.68 

平德苑 

（7套） 

4 A-1 
906、1006、1907、

2506 
55．5 

是 25 

3 A-3 1312，2113、2513 55．5 

分散房源

（黄埔区带

电梯） 

（34 套） 

亨元花园 

（34 套） 

28  A1 

207、302、303、706、

803、1015、1107 

1114、1115、1402、

1607、1707、1713、

1802、1906、1915、

2006、2007、2106、

2202、2207、2214、

2306、2403、2915、

3007、3206、3214 

54．65 

是 23 

6 A2 
208，2309、2508、

2608、2908、3008
54．65 

分散房源

（白云区不

带电梯） 

（1套） 

富康村  

(1 套) 
1 C7-1 905 94.04 否 22 

分散房源

（天河区不

带电梯） 

(2 套) 

员村丽景  

(2 套) 
2 

1 号  

37 号 
201、901 90.37 否 34 

合计  159     

房源点 项目 
总套数

（套） 
栋号 房号 

建筑面积

（㎡） 

是否

带电

梯 

月租金标准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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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瑞东花园 

序号 栋号 门牌地址 

1 G-1 瑞东新街 6号 

2 G-2 瑞东新街 10号 

3 G-3 瑞东新街 11号 

4 G-4 瑞东新街 13号 

5 GY 瑞东新街 1号 

2.棠德花苑（新建） 

序号 栋号 门牌地址 

1 E2-1 棠德北路 236 号 

2 E2-2 棠德北路 238 号 

3 E2-3 棠德北路 240 号 

4 F1-1 棠德北路 244 号 

5 F1-2 棠德北路 242 号 

6 F1-3 棠德北路 246 号 

7 F1-4 棠德北路 248 号 

8 F1-5 棠德北路 250 号 

3.龙归花园 

序号 栋号 门牌地址 

1 Z-1A 龙穗一街 1号 

2 Z-4B 龙悦三街 1号 

3 Z-5C 龙悦三街 2号 

4 Z-6B 龙悦三街 3号 

5 Z-7B 龙悦四街 1号 

6 Z-8B 龙悦四街 2号 

7 Z-9B 龙悦四街 5号 

8 Z-10C 龙悦四街 4号 

9 Z-11B 龙悦四街 3号 

10 C-1A 龙悦一街 3号 

11 C-2A 龙悦一街 2号 

12 C-3B 龙悦一街 1号 

13 C-4A 龙悦二街 2号 

14 C-5A 龙悦二街 1号 

（上述门牌对照，不包括分散房源） 

 

6 L-1 祥东环街 1号 

7 L-2 祥东环街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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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应当具有本市市区城镇户籍，并在本市工作或

居住。申请人配偶非本市市区城镇户籍但在本市工作或居住的，应当作为共同申请的家

庭成员。户籍因就学、服兵役等原因迁出本市市区的，可作为家庭成员共同申请。 
（二）2014 年家庭可支配收入、资格复核时家庭资产净值符合政府公布的标准（详

见下表）。 
（三）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或现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9 平方米；

租住的直管房、单位自管房人均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米（或人均居住面积低于 10 平方

米）。 
（四）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须在申请之日前 5 年内在本市没有购买、出售、

赠与、受赠、离婚析产或自行委托拍卖过房产。 
（五）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未享受过购买安居房、经济适用住房、拆迁安

置新社区住房、落实侨房政策专用房购房优惠政策。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家庭月可支配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及家庭资产净值限额标准 

保障对象 家庭组成 
（人口数） 

家庭规模调

节系数 
家庭月可支配

收入限额（元） 
家庭年可支配

收入限额（元） 

申请人家庭 
资产净值限额 

(万元) 

低收入 

1 1.2 2066 24795 13 
2 1.1 3788 45458 24 
3 1 5166 61989 33 

≥4 0.9 6199 74388 44 
 

申请人家庭资产审核内容 
银行存款 含现金和借出款。 

土地、房产 现自有的住宅、商业及工业物业，停车位及已协议买卖的房产，以出让

方式取得的土地，且房产、土地与借贷情况无关，价值以现估价值为准。 

汽车 自用和经营用车辆，价值以现估价值为准。 

投资类资产 含企业股份、股票、各类基金、债券等投资类资产。 

收藏品 字画、古币、瓷器等古董，黄金、白银等贵金属，邮票、货币等收藏品。 

备注 

1. 拥有资产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必须提交有关的证明文件（包括纳税

证明）以供查阅。2．申请人在申报家庭资产时，应当将价值 800 元以上

的上述物品全部统计在内。3. 申请人须书面同意主管部门审核包括申请

人银行存款在内的所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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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办法 

 

经市政府同意，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颁布实施《广州市保障性住房

小区管理扣分办法》（简称《扣分办法》），目的是为维护保障性住房小区全

体住户的公共利益，加强我市保障性住房小区的日常管理，规范保障性住

房小区住户（注一）的居住行为，创造文明、卫生、安全、和谐的居住环

境。住户如有违规行为，可被扣 2分、4分、6分或 20分。 

 

保障性住房小区住户出现除非常严重违规行为外的其他违规行为，如

累计被扣分数两年内达到 20分，将依合同约定追究责任，拒绝承担责任的，

将依合同约定收回所居住的保障性住房。住户做出非常严重违规行为，属

承租的，终止房屋租赁关系；属购买的，退还所购房屋。 

 

《扣分办法》规定，根据违法行为造成影响的严重程度，违规行为分为

轻微违规行为（10项）、较严重违规行为（3项）、严重违规行为（5项）和

非常严重违规行为（9项）4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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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违规行为（扣 2 分） 

 

预先警示才扣分的项目（注二） 

★在公众场所随地便溺或携带的动物随处便溺不及时清理，影响公共场 

所环境卫生。 

★夜间制造噪音，引起他人投诉获有关政府机构受理的。 

★在公共场所的护栏、电线杆、绿篱等设施和树木上吊挂、晾晒物品， 

经劝阻不予整改的。 

★在户外焚烧纸钱、元宝或燃点香烛等不及时清理的。 

★占用小区公共场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 

★擅自接用公共绿化和消防水源。 

★在天台、平台搭棚，围蔽、占用公共场所。 

★践踏、占用绿地，损毁树木、园林。 

★占用梯间平台、天台等公共场所堆放垃圾、杂物、废旧物品等。 

★乱摆、乱停、乱放机动车辆、单车、残疾车等车辆，阻碍消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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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严重违规行为（扣 4 分） 
 

即时扣分项目（注三） 

★乱倒垃圾、污水、粪便，乱扔动物尸体等废弃物。 

★在室内存放大量垃圾、废品及其他物品，严重影响他人生活。 

★人为损坏污水管导致污水渗漏，影响他人生活或公共环境卫生。 

 

 

严重违规行为（扣 6 分） 
 

即时扣分项目 

★拒绝住房保障管理人员开展入户调查及房屋维修工作。 

★故意损坏、盗窃小区公共消防设施、水电设施、通讯设施等公共财物。 

★公共租赁住房租户无正当理由连续拖欠租金 2个月以上 3个月以下（不含 3

个月）或累计拖欠租金 3个月以上未满 6个月的。 

★公共租赁住房租户无正当理由连续空置住房 1 个月以上 3 个月以下（不

含 3个月）的。 

★高空抛掷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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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严重违规行为（扣 20 分） 
 

即时扣分项目 

★擅自将租住的住房转租、出借、调换的。 

★擅自将经济适用住房出租、出借的。 

★公共租赁住房租户无正当理由连续拖欠租金 3 个月或累计拖欠租金 6 个

月的。 

★公共租赁住房租户连续空置住房 3个月以上的。 

★连续空置经济适用住房 6个月以上的。 

★拆迁安置房租户连续空置住房 6个月以上的。 

★擅自对租住的住房进行装修和扩建、加建、改建、改变房屋结构或改变

其功能及使用性质的。 

★在室内或公共场所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等危害公共安全

物品，经警告不予整改的。 

★故意损坏承租的住房及其附属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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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保障性住房小区住户包括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及其他享受住房保障政策的住户。 

 

注二：轻微违规行为项目为预先警示才扣分的项目。保障性住房小区住户

出现轻微违规行为，经调查取证核实后，派驻小区工作站向违规住

户发出《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劝告书》，劝导其及时纠正违规行

为，并不即时扣分。经劝导后再次出现违规行为的，派驻小区工作

站向违规住户发出《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警示书》，警示违规住

户纠正违规行为，否则将实行扣分。如住户拒不改正第三次违规的，

将依照本办法扣分。 

 

注三：保障性住房小区住户出现较严重、严重或非常严重违规行为，经调

查取证核实后，派驻小区工作站将记录在案，即时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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